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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分居多年，如果一方生病了，另一方是否有照顾义务？医药
费能不能要求对方来承担呢？近日，杭州市萧山区的一对七旬老人
就碰上了这样的情形，并因此产生纠纷，且看调解员如何顺利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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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

王奶奶和陈爷爷（均为化

姓）是萧山区瓜沥镇某村人，二

人婚后一起创业，还生育了两

个女儿（大女儿患有精神类疾

病）。不幸的是，一次生意失败

让这个家开始出现裂痕，之后

诸 多 问 题 导 致 夫 妻 俩 争 吵 不

停。2012 年，双方一致决定开

始分居。

就在两人分居后不久，两

个女儿也都离了婚。小女儿经

济情况较好，开始独自生活，生

病的大女儿只能跟着王奶奶一

起生活。

一边要照顾生病的女儿，

一边要照顾年幼的外孙，长期

的 劳 累 让 王 奶 奶 身 体 每 况 愈

下 ，2022 年 她 被 查 出 患 有 癌

症。高额的治疗费用对王奶奶

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走投无

路的她只能找陈爷爷担负自己

的医药费、生活费。但陈爷爷

表示两人现在井水不犯河水，

各管各的。双方矛盾因此进一

步激化。

在妇联引导下，王奶奶来

到 瓜 沥 镇 人 民 调 解 委 员 会 求

助。

接连打击
绝症妻子找上分居丈夫

老两口分居后 妻子患上重病

老伴是否还有扶养义务

调解室里，律师认真听着

双方的意见——王奶奶想要

获得生活费和医药费，陈爷爷

则认为对方要钱要得毫无根

据，那么只要找到法律条文中

对夫妻之间应尽扶养义务的

规定，纠纷也就好解决了。

待双方情绪稳定后，调解

员和律师一起对两人进行释

法说理：“陈大爷，你们现在还

是合法夫妻，民法典中规定了

夫妻之间有相互扶养的义务，

尤其是像王大妈这样有重大

疾病需要医治的，如果您一直

坚持不负担她的医药费的话，

她是有权向法院请求分割夫

妻共同财产的。”

听了这番话，陈爷爷有所

触动。律师趁热打铁，“我们

再说得严重点，如果夫妻一方

对于患病或者没有独立生活

能力的一方拒绝扶养、情节恶

劣的，还会构成刑法上的遗弃

罪，要承担刑事责任。您和王

大妈虽然分居了，但还是夫

妻，您家里生活也还可以，完

全能够照顾她们，何必闹得这

么僵呢？”

专业人士的法律分析让

陈爷爷明白了自己再闹下去

可能带来的法律后果。经过

一番思虑，双方一致同意，因

王奶奶患癌需要治疗，双方将

在婚姻关系存续的情况下对

婚内财产进行分割。

最终，在双方举证和各方

的梳理核对后，达成一致意

见：共有的老宅附房进行出

租，一楼租金由陈爷爷收取，

二楼租金由王奶奶收取，各自

处理。

此外，双方共有厂房由陈

爷爷出面出租，如成功出租，

前两年年租金分配给王奶奶 1
万元，其余由陈爷爷处理；后

续年租金分配给王奶奶 30%，

其余由陈爷爷处理。

联合律师
释法言明后果

受理纠纷后，瓜沥镇调委

会考虑到其中涉及家庭矛盾以

及分居多年的夫妻是否要负扶

养义务的法律问题，于是联系

了妇联和律师一同参与调处。

“调解员，我过得真的很辛

苦，自己生病也就算了，女儿他

总要顾及一下吧⋯⋯”调解一

开始，王奶奶就拉着调解员，声

泪俱下地说。

她表示，自己与陈爷爷年

轻时感情还是融洽的，如今 40
多年过去，双方虽然已经相看

两厌，但好歹还是合法夫妻，陈

爷 爷 这 样 的 态 度 让 她 难 以 接

受。

对此，陈爷爷反驳道：“你

以前跟着我的时候，日子过得

也是舒服的。分居是我们共同

决定的结果，这么多年都没互

相干涉，为什么生病了就要赖

着我付医药费？”

两名老人的情绪都十分激

动，调解员只能暂停下一步计

划，和妇联干部分头安抚，让他

们平静下来。

各说各话
夫妻难以齐心
各说各话
夫妻难以齐心

最近北京安理（杭州）律师事务
所婚姻家事和财富传承法律业务部
接到很多有关遗产管理人的法律咨
询，发现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有：

一、什么是遗产管理人？

二、遗产管理人的职责是什么？

三、遗产管理人和遗嘱保管人、

遗嘱执行人有什么区别？

四、什么样的人需要遗产管理

人？

五、遗产管理人怎么产生？

六、哪些人适合担任遗产管理

人？

接下来几期，我们将对这些问题

逐一分析解答。本期先回答第一、第

二两个问题。

一、什么是“遗产管理人”？
遗产管理人，是指根据《民法

典》规定，在继承开始后遗产分配

前，对被继承人遗留的个人合法财

产进行清理、保管、分配的合法主

体。依据民法典第 1121 条规定，继

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但由于

不确定被继承人是否存在遗嘱、遗

赠、遗赠扶养协议等生前安排、遗产

继承人不能马上确定、继承人间存

在争议、继承人下落不明、被继承人

生前可能负有债务，需要以遗产偿

还等各种原因，通常在继承开始后

不会或者不能马上对遗产进行分

割。所以从继承开始后至遗产分割

前，需要有专门主体秉着公平公正、

诚实信用的原则对遗产进行妥善保

管和处理分配，达到保护遗产安全

和完整、保障继承人和债权人的合

法权益不受侵害的目的。

二、遗产管理人的职责是什么？
根据《民法典》第 1147 条规定，

遗 产 管 理 人 应 当 履 行 下 列 职 责 ：

（一）清理遗产并制作遗产清单；

（二）向继承人报告遗产情况；（三）

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遗产毁损、灭失；

（四）处理被继承人的债权债务；

（五）按照遗嘱或者依照法律规定分

割遗产；（六）实施与管理遗产有关

的其他必要行为。根据《民法典》第

1148 条规定，遗产管理人应当依法

履行职责，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

成继承人、受遗赠人、债权人损害

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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